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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品今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北京品今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陈硕罡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辅行、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以下简称“被告一”）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穆建国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穆建国（以下简称“被告二”）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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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杨唯（以下简称“被告三”）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李信（以下简称“被告四”）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韩银霞（以下简称“被告五”）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杨建强（以下简称“被告六”）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胡蓉（以下简称“被告七”）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张颀（以下简称“被告八”）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柏克勤（以下简称“被告九”）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李民仓（以下简称“被告十”）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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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王明宝（以下简称“被告十一”）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吴修国（以下简称“被告十二”）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思东山（以下简称“被告十三”）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张吉毓（以下简称“被告十四”）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姜绚丽（以下简称“被告十五”）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7 年 10 月 23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一提

供总额为不超过 1600万元的借款资金，借款期限为 12个月，利息计算公式为：

借款本金余额*18%*借款存续天数/360。《借款合同》3.5条约定，被告一借款利

息按日计提，分 2 次结息，首个结息日为 2017 年 12 月 30 日，合同项下借款最

后一期结息日为本合同项下借款归还之日。《借款合同》6.1 条约定，被告一未

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原告有权宣布借款立即到期，要

求被告一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就被告一全部应付未付款项按年利率 18%向被

告一加收罚息。 

2019 年 4 月，被告一与原告、北京品今对冲工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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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对冲公司）、大连浩瀚教育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瀚公司）签订《还

款协议书》，约定被告一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前向原告、对冲公司、浩瀚公司偿

还部分款项，共计 2000万元，如被告一未能于 2019年 5月 15日支付 2000万元

的，则被告一同意：将被告一与原告【PJGF-XACJ-JK-001】《借款合同》中的借

款期内（合同期内）全部借款本金的计息利率变更为 24%/年（即整个借款期间

的利率计算标准为 24%/年），但是至 2019年 5月 15日，被告一未支付承诺的 2000

万元。 

2017 年 10 月 23 日，被告一与原告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及《应收账

款质押登记协议》，约定被告一以其合法持有的其 2018、2019、2020年度学费及

住宿费应收账款（不低于 6000万元）向原告提供质押担保。2017年 10月 25日，

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 

2017 年 10 月 23日，被告二穆建国与原告签订编号为【PJGF-XACJ-ZY-01】

的《股权质押合同》，约定穆建国以其持有的陕西博达实业有限公司 95%的股权

向原告提供质押担保，并于 2017年 10月 30日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2017 年 10 月 23日，被告三杨唯与原告签订编号为【PJGF-XACJ-ZY-02】的

《股权质押合同》，约定杨唯以其持有的陕西博达实业有限公司 5%的股权向原告

提供质押担保，并于 2017年 10月 30 日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2017 年 10 月 23日，被告二至被告十五等 14人作为保证人与原告签订《保

证合同》，约定保证人对《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及被告一因违反借

款合同而产生的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律师费、诉讼费等相关费用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2017 年 10 月 23 日 ， 原 告 、 对 冲 公 司 与 被 告 一 签 订 编 号 为

【PJGF-XACJ-ZJJG-001】的《账户资金监管委托协议》。 

2017 年 10 月 24日，原告向被告一支付 1600万元，履行了《借款合同》约

定的义务，但被告一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时间向原告偿还本金及利息。被告

二至被告十五等保证人也未履行保证责任。 

原告认为，被告上述行为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借

款合同》7.2条约定，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纠

纷，可向合同签署地法院起诉。合同签署地为北京市丰台区。故此原告依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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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起诉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欠款本金 16,000,000 元； 

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欠款利息（以 16,000,000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

的标准，自 2017 年 10 月 25 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3、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用 340.8 万元； 

4、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实现债权产生的保险费用 42,274.84 元； 

5、判令原告在上述债权范围内对被告一质押的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度学

费及住宿费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6、判令原告在上述债权范围内有权对被告二质押的陕西博达实业有限公司 95%

的股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上述股权的价款优先受偿； 

7、判令原告在上述债权范围内有权对被告三质押陕西博达实业有限公司 5%的

股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上述股权的价款优先受偿； 

8、判令被告二至被告十五对上述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9、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五）案件进展情况：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出具一审民事判决书。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3 日收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在 2019 年 7 月 24 日作

出的（2019）京 0106 民初 11353 号，判决结果如下： 

1、被告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款项 16,000,000 元； 

2、被告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述款项的利息（以 16,000,000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的标准，自 2017 年 10 月 25 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

之日止）； 

3、原告有权对被告一质押的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度学费及住宿费应收账

款，依照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享受的债权优先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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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告依照本判决第三项受偿后不足以实现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债权

部分，原告有权对穆建国质押的穆建国在陕西博达实业有限公司 4,750,000

元的股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股权的价款，对其依照本判决第一项、第

二项享受的债权优先受偿； 

5、原告依照本判决第三项受偿后不足以时限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债权

部分，原告有权对杨唯质押的杨唯在陕西博达实业有限公司 250,000 元的股

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股权的价款。对其依照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享

有的债权优先受偿； 

6、原告依照本判决第三项受偿后不足以时限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债权

部分，由被告二至被告十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二至被告十五在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一追偿； 

7、若被告一至被告十五任何一方履行了上述判决主文中相应的给付义务，则其

他当事人对于原告相应的给付义务予以免除； 

8、被告一至被告十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200,000 元； 

9、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该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84849 元，由被告一至被告十五共同负担 76733 元（于本判决生

效后 7 日内交纳）；由原告负担 8126 元（已交纳）。财产保全费 5000 元，由原告

负担（已交纳）。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准备针对判决书第八项（律师费）提出上诉，主张律师费应当和主债务

（本息）一起享有应收账款的优先受偿以及其他担保的优先受偿。我公司上诉的

其他请求还需根据对方是否上诉及上诉情况进行准备。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预计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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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因被告方违约，未能及时回款，为维护公司利益，经与被告方充分沟通协调，

以取回借款本金、利息及因此产生的各项费用为目的，采取法律方式维护自身利

益。目前公司内部现金流充足，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

预计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京 0106 民初 11353 号 

 

 

北京品今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10 日  


